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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85号决议（WRC-03）涉及将《无线电规则》第22条用于保护对地静止卫星固定业务

和卫星广播业务网络免受非对地静止卫星固定业务系统的干扰。 

第85号决议（WRC-03）要求无线电通信局审查频率指配是否达到以下要求： 

a) FSS非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系统符合《无线电规则》第22条表22-1A、22-1B、 

22-1C、22-1D、22-1E、22-2和22-3包含的EPFD限值； 

b) 特定大型地球站（在一定条件下）需要根据《无线电规则》第9.7A款，使用《无线

电规则》附录5中的协调程序与所有现有的非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系统进行协调；或者 

c) 卫星固定业务非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系统需要根据《无线电规则》第9.7B款，使用

《无线电规则》附录5中的协调程序，与所有的大型地球站（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协

调。 

这些条款的应用是以确认由非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系统产生的EPFD为基础。 

本文提供了关于EPFD限值应用的背景信息，重点关注涉及非地球同步轨道FSS和地球同

步轨道FSS/BSS系统之间频率共用的规则情况。 

2 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 

非对地静止（non-GSO或NGSO）卫星系统是提供覆盖全球的实时通信的理想工具。非

对地静止卫星固定业务（FSS）系统通常可以提供高速宽带业务，包括向全世界的家庭和办

公室（包括对地静止卫星无法覆盖的位置）提供互联网连接。典型的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由

一个或多个位于低地球或中地球轨道的空间电台和关口站构成。这些网关与地面网络相连

接，为每个用户提供私人或公共网络接入。 

鉴于适宜频率的短缺，并为了充分利用现有的基础设施，非对地静止FSS系统现正与

GSO FSS和GSO卫星广播业务系统（BSS）共用频率。为了优化可用频谱的使用，诸如《无

线电规则》第22条中的EPFD限值这类的规则性条款需要为非对地静止FSS和GSO FSS系统之

间的频率共用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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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向无线电通信局提交了若干非对地静止系统，以进行协调和通知。这些系统都

具有不同的轨道几何形状和星群参数。大部分系统都拥有大量卫星，从几十颗到几千颗不

等。甚至在一个单独的卫星系统中，数颗卫星亦可同时向一个特定地理区域发射信号。这种

情况要求必须在计算非对地静止网络对其它地面固定电台或GSO的干扰时考虑到以下问题： 

– 我们不能事先了解掌握有关造成干扰电台位置的信息； 

– 由于干扰源相对于固定接收电台在一直运动，因此应将该干扰的统计属性考虑在

内； 

– 可能存在若干个同时发射信号的干扰电台，从而导致总干扰水平增加。 

鉴于上述因素，有必要确定适当的衡量标准以衡量非对地静止FSS对GSO FSS的干扰。 

3 什么是EPFD？ 

为方便在与GSO FSS共用的某些Ku和Ka波段内引入非对地静止卫星固定业务系统，

WRC-97通过了EPFD的概念。 

WRC-97对非地球同步轨道系统的发射采取“硬”限值（决不能超过），并给它们下了

不用于功率通量密度（PFD）的定义，WRC-97对等效通量密度（EPFD）的定义考虑了来自

任何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地球站方向上所有非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总发射，考虑了地球同步轨

道天线的方向性。这样的硬限值使得非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固定业务系统能够与地球同步轨道

系统共享频率，并且能在不需要单独协调全球所有系统的情况下保护地球同步轨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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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规则》第22条规定EPFD如下： 

22.5C.1 等效功率通量密度定义为，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范围内，所有发射电台在地

球表面或在对地静止轨道中的对地静止卫星系统接收电台产生的功率通量密度的总和，并考

虑可能指向基准接收天线的离轴鉴别。等效功率通量密度是使用下列公式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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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a:  从地球表面或对地静止轨道考虑的对地静止卫星系统接收电台可看见的非

对地静止发射电台的数量； 

i:  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发射电台的指数； 

Pi:   在基准带宽中考虑的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发射电台天线输入点的RF功率； 

i:   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接收电台方向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中发射电台视轴之

间的离轴角度； 

Gt(i):  在对地静止卫星系统接收电台方向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电台的发射天线增

益（比率）； 

di:  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发射电台和对地静止卫星系统接收电台中发射电台之

间以米计算的距离； 

i:  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中对地静止卫星系统接收电台的天线视轴和i-th发射电

台方向之间的离轴角度； 

Gr(i):  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中i-th发射电台方向的对地静止卫星系统接收电台的接

收天线增益（比率）； 

Gr,max:  对地静止卫星系统接收电台天线的最大增益（比率）； 

epfd:  基准带宽中计算的等效功率通量密度（以dB/（W/m2）表示）。
（WRC-2000） 

 

  



4 

WRS20/15-C 

M:\BRIAP\CPDU\MEETING PREPARATION\2020\WRS-20\DOCUMENTS & PRESENTATIONS\MS WORD (6 LANG)\MS 

WORD\CLEAN\015C.DOCX (478133)  

图1 

下行链路EPFD计算几何形状 

  

图2 

上行链路EPFD计算几何形状 

 

图3 

星间路径EPFD计算几何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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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PFD一样，EPFD是在接收天线处计算的；然而，与PFD相反，EPFD考虑了相对于所

有干扰源的天线指向。 

就是说，当天线在它的参考带宽内同时接收来自不同距离、不同方向和不同入射pfd电

平的发射机的功率时，该epfd等于在最大增益方向上从天线远场中单台发射机接收到的、且

在接收机输入端产生的功率与从所有发射机处实际收到的功率相同的pfd。 

这个概念容许非常有限地了解接收系统的参数，事实上，描述对特定类型接收系统的干

扰时只需要参考天线方向图、天线尺寸和相关最大天线增益即可。《无线电规则》第22条便

针对大量接收地球站配置（包括从30厘米到5米的天线尺寸，以及在3 700-4 200 MHz频段这

一特别情况下长达15米的天线尺寸）规定了相应的限制掩模。 

4 《无线电规则》中的EPFD 

目前，EPFD被广泛地用于《无线电规则》中的下列情况： 

1) 在第22条中，为了保护GSO FSS/BSS，对FSS非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系统的硬限值； 

2) 根据第9.7A款和9.7B款，适用于非地球同步轨道FSS和GSO FSS的EPFD协调触发器

限值。 

3) 为了保护多个频段上的射电天文台站，使用非对地静止轨道的不同无线电通信业务

中系统的EPFD限值，见第739号决议（WRC-15，修订版）、第741号决议（WRC-

15，修订版）、第743号决议（WRC-03）。 

4) 保护航空无线电导航业务系统不受在1 164-1 215MHz频段上无线电导航卫星业务网

络和系统产生的EPFD的干扰，见第609号决议（WRC-07，修订版）。 

然而，只有对前两种情况，无线电通信局才有必要审查非地球同步轨道系统的频率指配

是否符合第22条规定的限值。 

为此目的，WRC-2000要求无线电通信局鼓励主管部门开发EPFD验证软件，该软件可以

被无线电通信局用于证实第22条和第9.7A和9.7B款的应用结论。 

5 EPFD验证软件 

EPFD验证软件采取的方法以ITU-R S.1503-2建议书为基础，该建议书包括了计算EPFD

限值输入的详细描述和《无线电规则》第22条和附录5包含的协调触发器。 

该方法比较复杂，为了增加所有软件工具的置信度，无线电通信局认为至少两个独立地

实现ITU-R S.1503建议书是有必要的。因此，两家商业软件开发公司已经开发了EPFD工

具，用于根据第22条审查符合性或根据第9.7A和9.7B审查协调要求。 

2016年，无线电通信局按照ITU-R S.1503-2建议书已完成了该软件工具。 

无线电通信局按照第85号决议（WRC-03）开展审查工作将要使用的EPFD验证软件全

部细节见https://www.itu.int/ITU-R/go/space-epfd。 

运行软件确认所需的大多数信息都包含在SRS数据库中，然而，由于不同的非地球同步

轨道星座配置复杂，很难模拟系统的准确通信量配置和发射参数。 

出于这一目的，ITU-R S.1503-2建议书建立了由干扰的非静止网络电台产生的pfd/e.i.r.p.

的掩模的概念，该掩模将解释特定非地球同步轨道系统装置的所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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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掩模可能包含非常大量的数据，为了让主管部门以电子方式提交掩模数据，并让

EPFD软件工具直接使用提交的数据，无线电通信局已经制定了用于pfd和e.i.r.p.掩模的XML

格式。 

EPFD验证软件被集成到BR GIBC软件中，采取与GIBC软件附录8/PFD模块中现在的审

查相同的方式开展无缝审查。 

如需进一步的技术指导，请查看用户指南（可从https://www.itu.int/ITU-R/go/space-epfd

在线获取）和专门针对EPFD验证的讲习班材料。 

如有任何技术问题，请通过epfd-support@itu.int联系无线电通信局。 

6 EPFD审查流程 

2016年12月6日CR/414号通函载有对先前给予有条件合格审查结论的案件进行EPFD复审

的详细说明。复审结果和提交用于复审的输入数据可查阅：https://www.itu.int/ITU-

R/go/space-epfd-data。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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